


1. 是否可以強迫我搬出物業?

在某些情況下，住房辦事處可向維多利亞

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VCAT)提出申請，

強迫您離開物業。這就稱為‘逐出’。如果

您違反租賃協議或者實施惡意、危險或 

非法行為，住房辦事處可將您逐出物業。 

注意：祇有在住房辦事處獲得VCAT命令的 

情況下，您才必須離開物業。 

 

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 

55 King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電話：(03) 9628 9800 或 1800 133 055 

傳真：(03) 9628 9822 

2. 我為什麼會被逐出?

在被逐出前，您通常會獲得機會來糾正 

問題。住房辦事處可以根據以下理由之一

向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申請

佔有令：

拖欠租金：如果未按時支付租金， 

就屬於拖欠租金。如果拖欠時間達到 

十四天，住房辦事處就可以發出搬出物業

通知。如果您無法一次性付清租金欠款，

您應該提議分期支付欠款(如每週 

支付20元)。

滋擾行為：給鄰居造成滋擾或干擾的 

行為將導致逐出。這類行為包括：

• 使用髒話

• 夜間不斷大聲放音樂

• 大喊大叫或其他過大噪音 

• 扔出垃圾或物品

• 在公共區域點燃小火

分租：如果您將自己的物業出租， 

您就可能遭到逐出。

未能維護物業或造成物業嚴重損壞。

惡意損壞：如果您蓄意損壞物業， 

就可能遭到逐出。

違反租賃協議的任何部份。 

危險行為：如果租戶實施危險行為，住房

辦事處在做出調查後可要求租戶立即搬出

物業。危及鄰居安全的行為包括：

• 暴力襲擊 

• 威脅傷害/殺人

• 可能傷害鄰居的物業損壞

• 發射火器

• 使用武器

非法活動：如果住房辦事處有理由懷疑租

戶正在或已經將物業用於非法用途， 

就可以發出立即搬出通知。租戶有機會 

向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對 

某項通知提出異議。非法使用或非法 

行為包括任何觸犯法律的行動。例如：

• 種植毒品

• 販毒

3. 違反責任通知 

如果您違反了住宅租賃協議，住房辦事處

可發出違反責任通知，說明您的違規行為

及糾正辦法。

這份通知將：

• 說明您的行為已違反法律和住宅租賃 

協議的哪個部份；

• 說明每次違規行為發生的日期和時間；

• 說明每次違規行為的性質；並且

• 說明您必須停止違規活動。

如果您糾正了違規行為，住房辦事處就 

不會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行動。

如果住房辦事處懷疑問題未得到解決，

就可以：

• 再發出一份違反責任通知。

 或

• 通過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 

發出遵守令。住房辦事處需要向維多利

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證明您的 

違規行為。 

如果問題繼續存在，住房辦事處可以：

• 向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要求

獲得一項命令，迫使您採取一些行動或

將您逐出。 

如果屬於危險或非法行為，住房辦事處可

在不發出違反責任通知的情況下，發出 

立即搬出通知。在將問題提交維多利亞州

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處理前，住房辦事處

不需要發出違反責任通知。 

避免被逐出



4. 搬出通知與VCAT命令

遵守令

如果違規行為未得到糾正，住房辦事處可

向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申請 

遵守令。遵守令要求您採取一些行動或制

止您做某些事情。在發出這項命令前， 

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將舉行 

一個聽證會，住房辦事處需要在聽證會上

說明為什麼要發出遵守令。您也有機會 

解釋自己的情況，如果您不同意住房 

辦事處的決定，您可以解釋原因。

您將收到一封信函，通知您聽證會的 

日期、時間和地點。如果您不來參加 

聽證會，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 

法庭可做出對您不利的命令。

遵守令的執行時間可以為您在公共住房居

住的其餘時間，也可以為指定的一段時

間。您可以向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 

特別法庭申請取消遵守令。 

注意：如果您在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 

法庭的聽證會上需要傳譯員，您必須在 

聽證會日期前至少提前三天通知特別法庭。 

對違反責任行為發出搬出通知

在發出兩次違反責任通知，或者在發出 

一次違反責任通知和一次遵守令後， 

祇要這些通知和命令都是針對相同的 

違規行為，就可發出搬出通知。

如果發出遵守令，而違規行為並未得到 

糾正，住房辦事處可發出搬出通知。 

您將收到一封信函，通知您必須離開物

業。除非住房辦事處已獲得維多利亞州民

事及行政特別法庭的命令，否則您可以 

不必離開。 

對危險行為、惡意損壞和非法活動發出

搬出通知 

在涉及危險或非法行為或惡意損壞物業的

情況下，住房辦事處可發出搬出通知，

並且無需提前發出警告並發出違反責任

通知。 

如果收到搬出通知，您不一定要離開物

業。如果您沒有離開物業，住房辦事處將

向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申請佔

有令。特別法庭將在發出命令前舉行一個

聽證會，讓您可以解釋自己這一方的情

況。如果您沒有參加聽證會，維多利亞州

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可能會做出對您不利

的命令。

對拖欠租金行為發出搬出通知

如果租金拖欠期達到十四天以上，住房 

辦事處可發出搬出通知，並且無需 

提前發出警告並發出違反責任通知。

如果收到搬出通知，您不一定要離開物

業。如果您沒有離開物業，住房辦事處 

將向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 

申請佔有令。特別法庭將在發出命令前 

舉行一個聽證會，讓您可以解釋自己 

這一方的情況。如果您沒有參加聽證會，

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可能會 

做出對您不利的命令。

註1：如果是因為拖欠租金而發出搬出通知， 
您應該嚐試與住房辦事處達成償還欠款的 

協議。通常可在佔有令聽證會上訂立協議。

註2：不妨諮詢財務顧問並制訂償還欠款的 
預算方案。若要繼續租房，就要讓維多利亞州民

事及行政特別法庭相信房東有可能避免 

經濟損失。 

申請佔有令 

佔有令祇可由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

法庭發出，而且祇可在發出了搬出通知 

後才可申請佔有令。

標準程序

房東必須提前十四天向您發出搬出通知，

然後還要向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 

法庭寄出一份申請。 

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會向您寄

出聽證會通知，說明聽證會的時間、日期

和地點。您必須參加聽證會。如果您不參

加聽證會，房東可自動獲得佔有令。如果

您無法參加聽證會，您必須在聽證會日期

前與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 

聯絡，並要求獲得休庭。您必須要有 

充分的理由來申請休庭。 

發出佔有令

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在發出 

佔有令前將舉行一個聽證會，讓您有 

機會解釋自己的情況。 

在聽證會上，住房辦事處將盡力證明自己

的案由。您應該提供任何證據(證人、 

醫生證明、僱主信函等)來證明自己認為 

不應發出佔有令的理由。如果您未能參加

聽證會，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

可能做出對您不利的命令。 

您必須遵守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 

法庭發出的任何命令。 

佔有授權令

一旦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發出

佔有令，住房辦事處就可要求一項 

佔有授權令。如果已發出佔有令， 

就會自動給出佔有授權令。 

這意味著通知警察您必須在一定期限內 

離開物業(對危險行為的期限為七天)。 

住房辦事處從獲得佔有令當日起六個月 

內可獲得佔有授權令。

授權令將規定一個警察可以將您逐出的 

期限。這個期限通常為七天、十四天或 

最多三十天。

5. 不同意住房辦事處的決定－ 
反對命令

如果您錯過了聽證會，您有十四天時間 

向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申請 

重新開庭審理案件。您需要填寫一份 

覆查申請表。該表可向維多利亞州民事 

及行政特別法庭索取。 

您應有充分理由說明自己為什麼錯過了 

最初的聽證會，或者為什麼沒人代表您 

參加最初的聽證會。您應該提供任何 

文件或證人來證明您的理由。您必須將 

自己提交申請的事宜通知住房辦事處。

如果您認為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 

法庭犯下法律方面的錯誤，您可以向 

維多利亞州高級法院對決定提出申訴。 

注意：向維多利亞州高級法院提請申訴不僅 

花費很大，而且比較複雜。提出此類申訴之前，

您應該獲取法律建議。此外，您還必須在 

一定期限內向高級法院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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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辦事處

如果您需要住房辦事處解答問題或者希望獲得

援助推薦。

電話：1300 650 172

www.housing.vic.gov.au

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特別法庭

如果您需要找特別法庭或者有人將您告到

特別法庭。

電話：03 9628 9800 (1800 133 055)

www.vcat.vic.gov.au

社區法律中心聯合會

向最近的社區法律中心尋求法律建議。

電話：03 9654 2204

www.communitylaw.org.au

住房辦事處－住房申訴辦事處

如果您希望對住房辦事處做出的決定提出

申訴。

電話：03 9616 7426 (鄉村致電者：1800 807 702)

維多利亞州調查專署

如果您希望對住房辦事處做出的決定提出投訴。

電話：03 9613 6222

www.ombudsman.vic.gov.au

PILCH 無家可歸人士法律講習班

如果您是無家可歸人士，並且在與住房辦事處打

交道時需要援助。

電話：03 9225 6684

www.pilch.org.au

機會均等委員會

如果您認為自己受到住房辦事處的歧視，機會均等

委員會可免費提供建議。

電話：03 9281 7100 (1800 134 142)

www.eoc.vic.gov.au

租戶協會

免費提供住房方面的法律建議。

電話：03 9416 2577

www.tuv.org.au

援助機構


